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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晋城市能源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煤层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宇红、牛建伟、王光明、毕军、张明珠、闫辛、裴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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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集成撬装压缩站设计及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层气集成撬装压缩站的设计及运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晋城市辖区内煤层气井场、阀组周边集成撬装压缩站的设计和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6127  车用压缩煤层气 

GB/T 31537  煤层气（煤矿瓦斯）术语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T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183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51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Z600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成撬装压缩站 Integrated skid compression station 

集低压预处理系统、压缩系统、充装系统、电器系统等为一体的地面可移动式压缩站，是煤层气区

块在试采、勘查及开发期间无法利用主管网进行集输的情况下，为确保煤层气抽采最大化利用而设计的

可移动式集成撬装压缩站。 

4 设计 

4.1 依据 

煤层气井产能、煤层气组分、周边市场需求等设计。 

4.2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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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集成撬装站的建设设计单位应同时具备石油天然气行业专业乙级以上、市政行业（城镇燃气）

专业甲级、压力管道GC级设计资质。 

4.3 手续办理 

煤层气集成撬装压缩站进行企业内部充装时，应按规定办理压力容器使用登记手续。 

4.4 人员配置 

应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并要求持证上岗，取证要求应符合TSG 08和TSG 

Z 6001的有关规定。 

4.5 预案与措施 

应按应急管理要求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和应急措施，并应符合国家现行TSG 08的有关规

定。 

4.6 站址选择 

4.6.1 宜靠近具有煤层气气源、交通便利、管汇布置、供电、供水合理等地方。 

4.6.2 应考虑产能预留位。 

4.6.3 宜布置在城镇和居住区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在山区、丘陵地区建设时，应保障设备

间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宜避开窝风地段。 

4.6.4 应避免靠近散发爆炸性、腐蚀性和有毒气体以及粉尘等有害物质的工业场所。 

4.6.5 与站外建（构）筑物（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的安全距离应符合 GB 50156相应部分的规定。 

4.6.6 应位于不受洪水、潮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带，避开坝或堤决溃后可能淹没的地区。当不可避免时，

应具有可靠的防洪、排涝措施。 

4.7 站内平面布置 

4.7.1 总平面布置 

应分为生产区和辅助区。 

4.7.2 防雷、防静电 

站内应设置防雷、防静电装置，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 50183的有关规定。 

4.7.3 消防设施 

站内应设置应配置消防设施，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 50156的有关规定。 

4.7.4 车辆和道路 

4.7.4.1 道路转弯半径应按行驶车型确定，且不宜小于 9 m。 

4.7.4.2 停车位宜为平坡，道路坡度不宜大于 8 %，且坡向站外。 

4.7.4.3 消防车道净宽度不应小于 4 m，若为单车道时，应有往返车辆错车通行的措施，消防车道的

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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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4 到站槽车必须按规定路线进入站区，且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5公里/小时，并按停车位置停放。 

4.7.5 区域划分与标识 

4.7.5.1 站内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和范围划分，应符合 GB 50058相应部分的规定。 

4.7.5.2 生产作业区与辅助生活区应有明显的界线标识，安全间距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GB 50156的有

关规定。 

4.7.6 安全间距 

4.7.6.1 公路和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严禁穿越生产区。架空电力线路与压缩机撬体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 GB 50156的有关规定。 

4.7.6.2 站内的变配电室或室外变压器应布置在爆炸危险区域之外，且与爆炸危险区域边界线的距离

不应小于 3 m。 

4.7.6.3 站内爆炸危险区域必须使用防爆电气设备，防爆设备的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GB 3836 的

有关规定。 

4.7.6.4 站内工艺设备与站外建(构)筑物之间，宜设置不燃烧体实体围墙，围墙高度和安全间距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56中的有关规定。 

4.8 工艺流程设计 

4.8.1 技术指标 

进站煤层气的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GB/T 26127标准的有关规定。针对下游用气应按照客户及省

城镇管网气质管理文件要求进行处理后再充装。 

4.8.2 工艺 

进站煤层气经过管汇、气液分离进入预处理撬，经气液分离、除尘过滤和调压装置进入压缩机撬，

煤层气经缓冲罐缓冲后进入压缩机，压缩煤层气经高压脱水后，由加气柱给槽罐车充装。 

4.8.3 连接方式 

站内撬体设备连接方式可采用高压软管连接或高压金属管道连接，若采用高压软管连接时，应做固

定防护，高压软管应定期更换并进行打压试验。 

4.8.4 脱硫 

进站煤层气硫化氢含量不符合GB/T 26127 相关部分的规定时，应在站内进行站内或关联井场进行

脱硫处理。脱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脱硫应在煤层气压缩前进行。 

—— 脱硫设备应设置在室外。 

—— 脱硫系统宜设置备用脱硫塔。 

—— 脱硫系统宜采用固体脱硫剂。 

—— 脱硫塔前后的工艺管道上应设置硫化氢含量检测取样口，也可设置硫化氢含量在线检测分析

仪。 

4.8.5 除尘 



DB 1405/T 057—2024 

4 

进站煤层气除尘后，含尘量和微尘直径等质量指标应符合所选压缩机的有关规定。 

4.8.6 脱水 

进站煤层气含水量不符合GB/T 26127相关部分的规定时，应在站内进行脱水处理，脱水系统的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 脱水系统宜设置备用脱水设备。 

—— 脱水设备宜采用固体吸附剂。 

—— 脱水设备的出口管道上应设置检测取样口，可设置露点检测仪。 

4.8.7 排污 

站内压缩撬设备应当具备自动排污设置，且宜设置一体式污水贮存罐进行回收，贮存过程及排放控

制应符合GB 18597的有关规定。 

4.8.8 放空 

低压管汇和站内设施、设备均应设置安全放散装置。放空总管排至站外安全区域高点放空，具体距

离应符合GB 50156相关部分的规定。 

4.8.9 压缩机 

4.8.9.1 压缩撬应设置紧急停车和安全保护联锁装置。 

4.8.9.2 压缩机前端应设置具备缓冲功能的装置，并保证煤层气在缓冲罐内有足够的停留时间。 

4.8.9.3 控制系统应设置压力、温度显示与煤层气泄漏保护联动装置。 

4.8.9.4 压缩撬与仪表控制撬、变配电室、值班室等防火间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83中有关规定。 

4.8.10 加气柱 

4.8.10.1 选用适合当地环境温度条件的加气柱。加气柱应设在室外，周围设置防撞柱（栏）。 

4.8.10.2 进气管道上宜设置自动切断阀。 

4.8.10.3 加气软管及接头应选用具有抗腐蚀性能的材料。 

4.8.10.4 加气软管上应设安全拉断阀。加气柱安全拉断阀的分离拉力宜为 600 N～900 N，软管的长

度不应大于 6 m。 

4.8.11 安全阀 

加气站内设备和各级管道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的设置应符合TSG 21的有关规定，安全阀的整定压

力应符合GB 50156的有关规定。 

4.8.12 管道管件 

加气站内的所有设备和管道组成件的设计压力，应高于最大工作压力10 %及以上，且不应低于安全

阀的整定压力。 

4.8.13 紧急切断阀 

煤层气进站管线上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其位置应便于发生事故时及时切断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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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4 置换 

压缩设备投运前应对低压预处理系统、压缩系统及相关管道进行气体置换，具体参照GB 50251相关

部分的规定。 

5 运行 

5.1 开机前检查 

5.1.1 检查主电机的风扇罩、主电机和曲轴连接处防护罩、压力表、安全阀。 

5.1.2 检查所有管线是否有漏气，法兰连接处紧固螺栓是否有松动。 

5.1.3 检查进气压力、电压、机身油量、注油量及各类阀门，并确认符合开机要求。 

5.1.4 手动盘车，检查曲轴箱内联动部件转动有无阻力。 

5.2 开机操作程序 

5.2.1 启动辅机，检查油压、注油器运行状况。 

5.2.2 启动主机，检查各类阀门、法兰、连接管线等部件有无异常，做好开机记录。 

5.3 运行记录及巡检 

5.3.1 每 45分钟至少巡检 1次。检查油压、气压、电压、各级间的进排气温度、油温、滑道温度、主

电机温度和排污等是否正常并记录，表格见附录 A。 

5.3.2 定时检查设备、缸体、滑道螺丝、地脚螺丝、连接管线、法兰及注油器是否正常。 

5.3.3 发现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处理并记录。 

5.4 停机 

5.4.1 正常停机 

按停机按钮正常停机，检查机组各项停机状态是否正常，并填写停机记录。 

5.4.2 紧急停机 

按紧急停机按钮，分断断路器开关、切断电控柜总电源，并关闭紧急切断阀切断气源。 

5.4.3 故障停机 

查看电气控制装置故障显示，查找故障原因并及时维修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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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压缩机运行记录表 

表A.1规定了压缩机运行记录的格式和内容。 

表A.1 压缩机运行记录表 

设

备 

编

号 

开

机 

/ 

停

机 

时

间 

电源 

水温 

(℃) 

水压 

(Mpa) 

油温 

(℃) 

油压 

(Mpa) 

输气 

温度 

(℃) 

进气 

压力 

(℃) 

一级压缩 二级压缩 三级压缩 四级压缩 

备

注 
电

压 

(v) 

电

流 

(A) 

压力 

(Mpa) 

温度(℃) 
压力 

(Mpa) 

温度(℃) 
压力 

(Mpa) 

温度(℃) 
压力 

(Mpa) 

温度(℃) 

一

列 

二

列 

一

列 

二

列 

一

列 

二

列 

一

列 

二

列 

                        

                        

                        

                        

                        

                        

                        

                        

 


